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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三圣 股票代码 0027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潇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

云汉大道 99 号 
 

电话 023-68239069  

电子信箱 ir@cqssg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5,233,909.26 962,826,665.42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520,406.58 -40,738,537.48 -13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3,173,602.91 -35,750,132.27 -18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16,586.23 60,959,395.02 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7 -0.0943 -139.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7 -0.0943 -13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3.70% -9.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31,342,944.20 4,040,800,589.29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400,499.64 802,312,531.40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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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先文 境内自然人 28.91% 124,885,543 0 冻结 124,885,543 

潘呈恭 境内自然人 6.05% 26,155,611 0 冻结 26,155,611 

邓涵尹 境内自然人 4.24% 18,337,716 0 质押 18,337,716 

廖菁 境内自然人 0.85% 3,659,270 0   

刘梦楠 境内自然人 0.81% 3,500,000 0   

#李青 境内自然人 0.76% 3,500,000 0   

由兆霞 境内自然人 0.70% 3,026,950 0   

刘心 境内自然人 0.66% 2,846,000 0   

潘先东 境内自然人 0.63% 2,700,000 0   

周廷国 境内自然人 0.63% 2,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潘先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呈恭为潘先文之子，潘先东为潘先文之弟，周廷国为潘先文

之妻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李青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中国证监管会立案调查事项 

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52023001 号、证监立案字 0152023002 号），因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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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潘先文立案调查。截至报告披露日，本案已调查、审理终结，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 海外子公司税务检查事项 

2023年 3月 6日，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建材有限公司收到埃塞俄比亚当地税务局检查决定通知，拟对三圣建材有限

公司补充征收 2017年至 2021年增值税、所得税、附加税及罚款等合计金额 642,240,101.57比尔，按照 2023年 6月 30日

汇率折算人民币 84,274,630.17 元。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就检查事项向属地税务申诉委员会申诉，目前尚还未收到最

终判决报告，公司尚未对该事项进行账务处理。 

3. 合川采矿权事项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并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人民币 17,420.00 万元向合川规划局购买名称为重庆市合川区双凤镇牛头冲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的采矿权，批准签订《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在合川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承接该出让合同的权

利义务。 

根据《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自领取采矿权许可证之日 1 年内进行建设或生产，逾期未进行建设和

生产的，合川规划局可以依法无偿收回采矿权；延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的，合川规划局有权解除合同、收

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 

受公司资金紧张等影响，公司未按期建设和生产，且未如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2022 年 10 月，重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有关事宜的意见》（渝规资文〔2022〕304

号），对于合川区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建议由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与三圣公司解除

采矿权出让合同，收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不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税务部门按规定催收三圣公司欠

缴采矿权出让收益及滞纳金。对于破坏的土地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后，企业可自行处置剩余的生态修复基金。”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支付而未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共计 9,000.00 万元，2023-2028 年应分期支付采矿权

出让费共计 4,936.00 万元；公司已累计支付采矿权出让费 3,484.00 万元，已累计计提滞纳金 6,995.00 万元（其中

2023 年滞纳金 739.00万元）；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未解除合同、未收回采矿权及未吊销采矿许可证。 

2023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转让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引进重庆舒意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意佳公司）对合川子公司进行增资 11,666.66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的合川子公司剩余 30%股权以 4,656.98 万元转让给舒意佳公司，同时在舒意佳公司足额支付采矿权出让费、滞纳

金等相关费用后办理采矿权权属变更。因合川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合作方融资尚未到位等原因，双方合作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管理层判断，因公司资金短缺、引进投资及转让子公司股权具有不确定性等原因，合川采矿权面临被收回的风

险，已支付的采矿权出让费 3,484.00 万元和已投入的在建工程 2,720.28 万元预计会形成损失。另合川采矿权出让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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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开采量为基础计算，目前公司未实际开采，也未对生态造成破坏，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川子公司已资不抵债，

故公司认为应支付而未支付的采矿权出让费不用再支付，此事项公司正在与政府沟通中。 

4. 石膏矿采矿权不能获得延续登记的风险 

公司有两个石膏矿开采许可证，证书编号分别为 C5001092009117120040283、C5001092011017130104274，生产规

模分别为 60 万吨/年、40 万吨/年，上述石膏矿采矿权均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由于公司合法拥有的石膏采矿权矿

区所在位置位于“四山”管制区，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区矿业权退出

工作方案的通知》政策的影响，公司于 2018 年 7月开始被暂停开采石膏矿。 

2022 年 2 月 22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渝府发〔2022〕

17 号），废止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区矿业权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8〕43 号）文件予以废止。 

2022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取得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膏分公司、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膏分公司一

矿等两个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延续两个采

矿权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0 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有关事宜的意见〉

文件（渝规资文〔2022〕304 号），对于石膏矿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鉴于石膏矿属地下开采，对地面植被等环境

影响相对较小，建议市政府同意三圣公司在‘四山’乡村建设区内增资扩界，北碚区尽快出让采矿权，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公司根据上述信息判断恢复石膏矿开采

无实质性障碍，但下一步还需进行安评、环评等过程，公司预计在 2023 年底前能恢复石膏矿开采。 

该石膏矿采矿权对应的生产线为 30 万吨/年硫酸联产 25 万吨/年混凝土膨胀剂生产线，公司已聘请北京坤元至诚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 30 万吨/年硫酸联产 25 万吨/年混凝土膨胀

剂生产线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3]0178 号），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公司上述生产线

账面价值为 18,429.66万元，可回收金额为 19,411.78万元，上述生产线不存在减值情况。 

5. 与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19 年 5 月 15 日，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小贷公司）和重庆市碚圣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碚圣医药公司）、本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碚圣医药公司、本公司共同向恒辉小贷公司借款

10,000 万元，用以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6 个月，月利息为 2.2%，恒辉小贷公司将该贷款划入碚圣医药公司。同日，

恒辉小贷公司和潘先文、周廷娥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潘先文、周廷娥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9 年 5月 16

日，恒辉小贷公司将上述借款 10,000万元划入碚圣医药公司。该借款事项未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2021 年 2 月 15 日，恒辉小贷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签订《贷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

额为 5,100 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1年 7月 30日，增加潘呈恭作为新的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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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8 日，恒辉小贷公司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本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共同偿还

借款本金、利息（截至 2021 年 11月 18日）和律师费共计 6,148.50万元，潘先文、潘呈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碚圣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偿还恒辉

小贷公司的借款本金 4,989.98 万元及利息（截止 2021 年 6 月 16 日的利息为 161.70 元；从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以

4,989.98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碚圣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支付恒辉小贷

公司律师费 20 万元；3.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对前述 1、2 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辉小贷公司对潘先文持有

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6.0556%股权享有质押权，并对该质押股权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在前述的债权范围

内优先受偿。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按照判决计算应偿付的本金及借款利息合计 7,626.70 万元，公司据此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计入其他应收款 7,626.70万元、其他应付款 7,626.7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借款本金及利息尚未支付。 

6. 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1) 与上海亦宏公司仲裁事项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累计收到股东邓涵尹及上海凯天公司、上海亦宏公司等其他关联方划入资

金 133,968,531.75 元，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累计向邓涵尹及上海凯天公司、上海亦宏公司等其他关联方支

付资金 28,632,896.25 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共计 2,323,108.00元。 

2022 年 4 月 18 日，潘先文、上海凯天公司、上海亦宏公司和本公司共同签订《协议书》，约定本公司欠上海凯天

公司和上海亦宏公司的款项用于抵扣潘先文欠本公司的款项 64,535,829.03 元，即本公司欠上海凯天公司和上海亦宏公

司的款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即与潘先文欠本公司的款项 64,535,829.03 元做等额抵销。2022 年 4 月 18 日抵款后，公司

欠上海凯天公司的款项金额为 43,122,914.47元，公司与上海亦宏公司的债权债务消除。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欠上海凯天公司的本金及利息金额为 44,649,744.00元。 

2023 年 2 月 17 日，上海亦宏公司以上海凯天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上海亦宏公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及利

息为由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 121,949,430.20 元（截至

2023 年 2 月 17日），并承担仲裁费、保全费用等费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仲裁已开庭，暂未有仲裁结果。 

(2) 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21 年 11 月 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的议案》，公司向深圳

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以非公开方式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4,700 万元、期限为 6 个月的定向融资计划。定向融资由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公司）全额认购并签订 A、B 两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年利率 14.2%，逾期罚息

利率按协议约定利率上浮 50%计算，A、B 两份协议每月各归还本金 250 万元，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归还剩余本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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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0,254.77 万元应收账款为此定向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并由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陈柳颖提供保

证担保。 

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定向融资本金为 44,200万元。 

2022 年 1 月至 5 月，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本金及利息。2022 年 7 月，高新投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公司、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陈柳颖偿还本金及利息。2022 年 8 月 15 日，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立案。2023 年 3 月，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应付未付本金 44,200万元，按照协议计算的利息及罚息 13,987.0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尚未开庭。 

(3) 与中国农业银行诉讼事项 

1)子公司与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子公司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春瑞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申

请金额 1,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借款，后将贷款展期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归还。到期重庆春瑞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归还借

款及支付利息，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就此笔借款提起诉讼。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重庆春瑞公司尚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为 865.23万元。 

2)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分别申请金额金额 3,500.00 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一）、3,450.00 万元（以

下简称借款二）、4,928.00 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三）的三笔借款，并以自有房产、关联公司重庆德露物流有限公司土地

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春瑞公司、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三圣公司提供全额或部分保证担保，潘先文、

周廷娥、潘呈恭提供保证担保。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沟通并补充签订展期协议，将上述三笔借款分别展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12 月 22 日归还。但因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未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归还本

金及支付利息，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已就借款一、借款二向向重庆市北碚区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借款一、借款二、借款三未归还的本金分别为 3,248.34 万元、3,240.00 万元、4,828.00

万元。 

7. 前三大股东股权质押情况 

(1)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潘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885,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1%。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24,885,543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

的 28.91%，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24,885,543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1%。 

(2)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潘呈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6,155,6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26,155,611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26,155,611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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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三大股东邓涵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8,337,7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额为 18,323,81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9.92%，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 

8. 长期股权投资质押情况 

(1) 公司将持有的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质押，用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碚支行借款，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64,000,000.00 元，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日为 2023年 5月 20 日。 

(2) 公司将持有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72%的股权质押，用于重庆三峡银行北碚支行借款，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406,000,000.00元，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日为 2024年 5月 20日。 

9.重庆春瑞公司搬迁事项 

2021 年 12 月 30 日，重庆春瑞公司与重庆市渝北区征地事务中心签订《搬迁协议》（渝北征地合同（2021）字第

1587 号），拟实施重庆春瑞公司环保搬迁。2023 年度，重庆春瑞公司共计收到拆迁补偿款 65.62 万元，因搬迁而发生的

资产拆除报废损失及支出 92.03 万元。 

10.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

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拟以公司不能按时清偿到期债务且明细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目前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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